南岸区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项目申报

评审结果公示

各业主单位：

根据《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渝财农〔2025〕23号）《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2025 年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任务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农发〔2025〕63号）相关规定，南岸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委托第三方机构，为申报的南岸区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项目进行了专家评审，现将评审结果予以公示（见附件）

公示时间：2026年4月13日-2026年4月19日。

受理单位及电话：区农业农村委农村经营管理站1933288060
附件：南岸区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项目评审结果公示表

重庆市南岸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6年4月13日
附件

南岸区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项目评审结果公示表

	序号
	镇街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申请财政资金额度
	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
	财政支持环节及标准
	绩效目标
	备注

	1
	长生桥镇
	重庆市南岸区剑平花木种植专业合作社提灌站建设
	重庆市南岸区剑平花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10万元
	南岸区长生桥镇白沙村刘家坪组
	修建提灌站及蓄水池，包括：取水枢纽、提水泵主体、蓄水设施、辅助设施
	申请财政支持修建提灌站及蓄水池，占总投资的83.33%。
	满足园区内果蔬日常灌溉用水需求，保障灌溉率达90%以上，年收益增加10%。
	




